晋军工办函〔2010〕138号

关于开展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各民爆企业：
根据省政府《关于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通知》（晋政发〔2010〕11号）、工信部安全司《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爆储运安全管理的通知》（工信安函〔2010〕62号）和《关于加强工业雷管生产线安全监管的通知》(工信安函〔2010〕128号)，决定从11月中旬起在全省民爆行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一）全省所有民爆物品生产厂点。

1、现有民爆物品生产线及作业场所（含现场混装车及配套地面站）；

2、现有和在建的危险品库房；

3、危险品专用运输车辆；

（二）全省所有民爆经营企业（含子公司或分公司）。

1、现有的和在建的危险品库房；

2、危险品专用运输车辆。

二、检查内容
（1） 企业方面

1、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及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公示落实情况，安全例会制度及落实情况。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和制度执行情况。技术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作业规程建立、执行情况；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情况；安全费用提取及专项资金使用制度执行情况；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工程设计中的安全专篇制订执行情况；对建设项目外来施工队伍（承包商）的安全监管情况等。

3、隐患排查整改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企业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的完好状况及日常管理维护、保养情况；隐患排查治理的档案台帐制度、监控和应急管理制度、挂牌制度、公告公示制度、限期整改销号制度、隐患分析制度、定期报告等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废旧危险品的管理和销毁情况；报废生产线的销爆处理情况；生产线按《规范》和《指导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民爆物品运输工具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消防器材及消防雨淋设施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重大危险源及“三级危险点”普查建档、风险辨识、管理档案制度的建立、监控预警制度的建立及相关措施的落实情况；危险作业场所视频监视系统安装是否到位，是否符合技术规范和行业要求；对安全评价机构提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4、应急管理情况。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情况；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应急救援预案的修订完善、备案和应急演练情况；对企业周边或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易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危险点排查、防范情况等。 

5、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和全员教育培训情况等。 

（二）地方政府安监部门
1、当地民爆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公示落实情况。

2、对当地民爆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监管落实情况。

3、依法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和“四超”现象以及对事故瞒报、谎报行为的查处情况。
4、全面掌握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落实整改和监控措施情况，加强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5、加强应急机构和应急队伍建设情况；建立和完善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预警、预报应急机制情况。

三、检查时间和方式
此次检查从11月中旬开始， 12月中旬结束,为期1个月。

检查采取企业全面自查、地方政府安监部门抽查、省国防科工办重点检查的方式进行。各民爆企业、各级地方政府安监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企业自查和抽查检查，我办将组成督查组，于11月中旬开始对各地、各部门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以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和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0〕23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晋政发〔2010〕24号）为契机，提高对这次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各地方安监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到基层进行督促和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自查。

（二）相互结合，突出重点。要把此次专项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及民爆物品生产、销售许可换证中的安全评价等工作相互结合起来。重点检查对行业《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危险作业场所视频监视系统安装落实情况，重点检查雷管生产线整改情况，重点检查储运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对省安委办《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晋安办发〔2010〕63号）的贯彻落实情况。
（三）落实责任，强化措施。要把这次安全专项检查责任落实到各部门和各企业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具体检查人员头上，切实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检查到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全面治理，解决存在的问题，彻底消除事故隐患。对专项检查开展不及时、检查不认真、隐患治理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批评；对因检查中未发现的隐患或对发现的隐患整改不到位而导致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认真检查，确保实效。各部门和各企业要根据此通知要求认真开展检查，并留有相应的文字或影像等原始资料，我办将组成检查组深入基层和生产一线进行督查指导，确保此次检查取得实效。

（五）各市安监部门将专项检查工作总结于12月20日前报省民爆局。各民爆企业将此次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开展情况于12月15日前报省民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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